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5-090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供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环评、土地、立项批复等手续的办理进度将影响到该项目的实施进度。 

2、本项目的销售收入主要来源于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供项目的

热力供应及余热余压利用，开发区内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国家政策调整将

影响本项目供热收入及余热余压利用收入。 

3、该项目具体投资金额和规模、收益率、回收期等尚存在不确定性，应以

该项目可研报告及立项批复为准。公司将全力推动该项目实施，并对相关事项进

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一、投资协议签署概况： 

1、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或“甲

方”）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 2015

年 5月 29日签署《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供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

称“协议”）。 

2、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供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以热力供

应及余热余压利用为主，主要满足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

内企业生产所需。 

3、根据协议，高新区管委会同意采取 BOO（建设-拥有-运营）模式依法授

予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公司依法设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设立后享有本协议项下的经营权，在合作期内建设、运营和维护本项目，

为高新区企业提供热力供应服务,并接受高新区管委会监管。 

4、本项目概算投资总额约为 5 亿元人民币（以最终可研报告和立项批复为



准），其中第一期投资估算约为 4亿元人民币。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

规定，本项目的投资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6、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广东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广东茂名石化

产业园区乙烯区为起步区，后来又将七迳镇纳入管理范围。其主要包括石化下游

产业链园区、产业转移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个功能区，是一个致力于打

造拥有以炼油、乙烯、芳烃为龙头的、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石化专业性园区。 

经过几年的发展，园区现已建有大型污水处理厂，配备专业消防队，铁路、

公路、电力、通讯、管廊、给排水、罐区等设施完善，可充分依托茂名港水东港

区 14个各类 3万吨级及以下码头泊位，完全满足石化特色产业发展要求。 

（摘自“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官方网站 http://www.mmht.gov.cn） 

 

三、项目实施方介绍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将在茂名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全面继受公司在本

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将及时披露项目公司工商登记手续进展。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供项目 

2、项目内容：甲方同意采取 BOO（建设-拥有-运营）模式依法授予乙方投

资、建设、运营本项目。乙方依法设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项目

公司设立后享有本协议项下的经营权，在合作期内建设、运营和维护本项目，为

高新区企业提供热力供应服务,并接受甲方监管。 

3、项目选址及用地：项目地址位于高新区西南片区，项目占地面积约135

亩（其用地准确亩数及具体位臵、四至范围以茂名高新区规划建设和交通局出具

的项目用地规划条件为准）。 



4、建设内容：项目总装机容量暂定3台220t/h锅炉，配2台25MW汽轮发电

机组及相关辅助设备（实际建设规模以有关部门批复的可研报告和立项批复为

准）。 

5、投资规模：概算投资总额约为5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一期投资估算约为4

亿元人民币。（以最终可研报告和立项批复为准） 

6、项目工艺：拟采用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供蒸汽，并适时进行包括余

热余压发电等项目在内的热力资源综合利用。 

7、建设计划：本项目分两期建设，第一期新建2台220t/h锅炉和配套设施，

在本协议生效并在双方完成本项目用地选址、规划审批、可研、环评、项目核准

等工作具备开工条件起一个月内开工建设，在2016年底前建成投产。第二期建设

1台220t/h锅炉和配套设施，根据高新区热负荷需求情况适时启动建设。 

8、为使项目初期具备稳定的蒸汽需求量，在乙方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后，

甲方促使高新区内用户全部使用本项目蒸汽，争取蒸汽使用量不低于300t/h（蒸

汽压力不高于4.0MP），并协调高新区用户与乙方签订供汽协议。 

9、甲方在项目备案、建设规划、施工许可、环保、安全生产、纳税申报

等方面实行一条龙服务，为乙方提供便利。 

10、甲方同意在乙方正常经营，并满足甲方辖区范围内的企业用汽需求的

情况下，不再批准及引进与乙方同类的项目进入高新区。 

11、本项目需要扩建的，甲方与乙方将共同协商有关项目扩建事宜，扩建 

工程仍应由乙方以 BOO（建设-拥有-运营）方式投资、建设、运营，乙方优先拥

有扩建项目的经营权。 

12、乙方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合理制定价格，也可以根据各个用户实际使 

用情况对价格进行浮动。 

13、甲方应协助乙方与电力企业或高新区用户在正式商业运营前签署《购

售电合同》。 

14、如乙方所产生的除自用外的剩余电量按照相关规定并网的，甲方应协

调电力企业向乙方购买前述剩余电量，并协助乙方剩余电量优先上网；如遇国家

及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按新的政策执行。 

15、本协议对协议的修改、变更、解除及违约责任作了详细规定。 

16、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后生效；



未尽事宜，甲乙双方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确定。 

 

五、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的实施将加大公司在环保产业方面的比重，扩大公司的销售额及

盈利。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协议当事人形成依赖。 

3、若本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公司 

2015年经营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其他 

本项目有关事项以正式的批复文件为准，公司将对项目的进展情况作及时披

露。 

 

七、备查文件： 

附件：《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热电联供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1日 




